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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99        证券简称：均胜电子       公告编号：临 2023-052 

 

宁波均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发行数量和价格 

发行数量：40,616,919 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 

发行价格：8.99 元/股 

 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2023年 7月 13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完成后，宁波均胜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均胜电子”或“发行人”）控股股东

均胜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均胜集团”或“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自发行

结束之日起 36个月内不进行转让，预计上市流通时间为限售期满的次一交易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1、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1）2022 年 5 月 13 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2 年度非

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和《关于公司 2022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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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2）2022年 5 月 31日，公司召开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2 年度非公

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和《关于公司 2022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

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3）2022 年 12 月 7 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减 2022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暨调整发行方案的

议案》、《关于修订公司 2022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和《关于修

订公司 2022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等

相关议案。 

（4）2023 年 2 月 23 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调整公司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和《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

发行 A股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5）2023年 3 月 21日，公司召开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6）2023 年 5 月 16 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延长公司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

案》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7）2023 年 6 月 1 日，公司召开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延长公司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

案》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2、本次发行履行的监管部门审核及注册过程 

（1）2023 年 4 月 12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了《关于宁波均胜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审核意见的通知》，具体审核意见如下：“宁波均胜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

要求，本所将在履行相关程序后提交中国证监会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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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3 年 5 月 26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了《关于同意宁波均胜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169 号），同意公

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二）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1、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元。 

2、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取向特定对象发行的方式。 

3、上市地点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 A股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4、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的股票数量为 40,616,919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65,146,101.81元。 

5、发行对象与认购方式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为均胜集团，均胜集团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

股票。 

6、定价基准日及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即

2022 年 5 月 14 日），本次发行价格原定为 9.09 元/股。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

准日前 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80%（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

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

票交易总量）。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

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息、除权或因其他原因导致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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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将作相应调整。 

派送股票股利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有效的发行价格，n 为该次送股率或转增股本率，k为每

股增发新股或配股数，A为配股价，D为该次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 为调整后有

效的发行价格。 

2023 年 4 月 20 日，公司召开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22 年

度利润分配预案》，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元（含税）。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利润分配方案已

实施完毕，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价格由 9.09 元/股调整为 8.99元/股。 

综上，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价格确定为 8.99元/股。 

7、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完成后，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进行

转让或出售，同时在本次发行之前已持有的均胜电子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

起 18 个月内不进行转让或出售。若相关证券监管机构对限售期的监管意见或监

管要求进行调整，则上述限售期将按照证券监管机构的政策相应调整。 

8、募集资金金额和发行费用 

截至 2023年 7 月 4日，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金公司”）已收到公司本次发行股票认购对象的认购款项共计人民币

365,146,101.81 元。2023 年 7 月 5 日，中金公司已将上述认股款项扣除相关承

销费用后的余额合计人民币 359,819,696.49 元转至公司指定的募集资金专项存

储账户。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65,146,101.81 元，扣除发行费用合计人

民币 10,173,483.56元（不含增值税）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54,972,618.2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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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已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严格遵循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

资金到位后及时存入专用账户，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确保专款专用。 

（三）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1、募集资金验资情况 

截至 2023 年 7 月 4 日，发行对象已将认购款项汇入中金公司指定的银行账

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上述认购资金实收情况进行了审验，

出具了《验证报告》（天健验〔2023〕1-9 号），确认本次发行的认购资金到位，

共计 365,146,101.81 元。 

截至 2023 年 7 月 5 日，中金公司将收到的认购资金扣除承销费用后划转至

公司指定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

具了《验资报告》（毕马威华振验字第 2300825 号），确认本次发行的新增注册资

本及实收资本情况。根据《验资报告》（毕马威华振验字第 2300825号），本次向

特定对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65,146,101.81 元，扣除与募集资金相关

的发行费用总计人民币 10,173,483.56 元（不含增值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

币 354,972,618.25 元，其中计入股本金额为人民币 40,616,919.00 元，计入资

本公积为人民币 314,355,699.25 元。 

2、股份登记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证券变更登记证

明》，公司已于 2023 年 7 月 13 日办理完毕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登记手续，

新增股份 40,616,919 股，登记后股份总数 1,408,701,543股。 

（四）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 

（五）保荐机构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

的结论意见 

1、保荐机构意见 

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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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本次发行定价过程的合规性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均胜电子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经过了必要的授权，并经上交所审核通过，且经中

国证监会予以注册。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定价过程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同意宁波均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169 号）和均胜电子履行的内部决

策程序的要求，且符合本次发行启动前保荐人（主承销商）已向中国证监会报备

之发行方案的要求。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发行过程合法、有效。 

（2）关于本次发行对象选择的合规性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对认购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

的利益，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且符合本次发行方案中的相关规定。本次发行对象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

无需履行相关私募备案程序。发行对象的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等级）与本次向

特定对象发行的风险等级相匹配。本次发行对象的认购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或自

筹资金，不存在对外募集、代持、结构化安排或者直接、间接使用发行人及其关

联方资金用于本次认购的情形，不存在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主要

股东直接或通过其利益相关方向认购对象提供财务资助、补偿、承诺收益或其他

协议安排的情形。 

均胜电子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选择等各个方面，符合

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的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和发行方案的相关规定，充分体现

了公平、公正原则，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2、律师事务所意见 

本次发行的发行人律师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认为： 

发行人本次发行已经获得必要的批准与授权，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具备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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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体资格；发行人与发行对象签署的股票认购协议及补充协议等法律文书合法

有效；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发行结果公平、公正；发行人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已足

额缴纳。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获配股数及获配金额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1 均胜集团有限公司 40,616,919 365,146,101.81 36个月 

合计 40,616,919 365,146,101.81 - 

（二）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均胜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01730181704E 

注册资本 人民币12,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王剑峰 

注册地址 浙江省宁波高新区冬青路555号5幢508室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企业管理咨询；非

居住房地产租赁；艺术品代理；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批发

（象牙及其制品除外）；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象牙

及其制品除外）；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销售（象牙及其

制品除外）；（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

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

业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 

（三）发行对象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与业务联系说明 

1、发行对象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前，均胜集团持有公司34.85%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本次发行后，

均胜集团持有公司36.73%股份，仍为公司控股股东。 

2、发行对象与发行人的业务联系 

均胜集团及其关联方与公司之间的交易已进行相关信息披露，并按照有关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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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履行了必要的决策和信息披露程序，详细情况请参阅公司登载于上交所的定期

报告及临时公告等信息披露文件。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十大股东变化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大股东 

本次发行完成前，截至2023年3月31日，公司前十大股东的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1 均胜集团有限公司 476,840,782 34.85 

2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68,878,407 5.03 

3 王剑峰 34,056,959 2.49 

4 浙江融臻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30,950,963 2.26 

5 

金鹰基金－浦发银行－万向信

托－万向信托－均胜2号事务

管理类单一资金信托 

24,472,245 1.79 

6 
宁波均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 
9,000,000 0.66 

7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399,565 0.61 

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汇添富中证新能源汽车产业指

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LOF） 

6,768,432 0.49 

9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

中证新能源汽车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6,634,512 0.48 

10 

诺德基金－兴业银行－深圳市

招商国协壹号股权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深圳市国协一期

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6,049,293 0.44 

合计 672,051,158 49.12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大股东 

本次发行完成股份登记后，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提供的股份登记信息，截至2023年7月13日（新增股份登记日），公司前十大股东

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1 均胜集团有限公司 517,457,701 3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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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7,179,095 2.64 

3 王剑峰 34,056,959 2.42 

4 浙江融臻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30,950,963 2.20 

5 

金鹰基金－浦发银行－万向信

托－万向信托－均胜2号事务

管理类单一资金信托 

24,472,245 1.74 

6 
宁波均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 
9,000,000 0.64 

7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7,923,602 0.56 

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汇添富中证新能源汽车产业指

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LOF） 

6,934,232 0.49 

9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分 红 － 个 人 分 红 － 018L －

FH002沪 

6,907,314 0.49 

1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

中证新能源汽车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6,776,861 0.48 

合计 681,658,972 48.39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项目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数

量（股） 

本次发行后 

数量（股） 
比例

（%） 
数量（股） 

比例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 - 40,616,919 40,616,919 2.88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368,084,624 100.00 - 1,368,084,624 97.12 

合计 1,368,084,624 100.00 40,616,919 1,408,701,543 100.00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对公司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的新股登记完成后，公司增加40,616,919股有限售条件股份。本次

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公司控股股东仍为均胜集团，实际控制人仍

为王剑峰先生。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二）对公司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后，公司的总资产及净资产相应增加，公司的资金实力得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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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风险能力得到增强，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三）对公司现有业务或发展战略的影响 

本次发行后，公司将继续围绕现有业务进行市场拓展和技术升级，进一步提

高市场竞争力和巩固行业地位，公司主营业务范围、业务结构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本次发行涉及的募集资金用于收购公司控股子公司宁波均联智行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均联智行”）8.0392%的股份以及补充流动资金。均联智行

主营业务涵盖智能座舱、智能车联、智能驾驶等多个汽车行业前沿发展方向领域，

为公司汽车智能化战略发展方向中的重要一环。通过本次发行，公司可以增强对

子公司的控制力、提高管理和运营效率，有利于公司聚焦战略发展方向、提升核

心竞争力，从而增强盈利能力以及可持续发展能力。补充流动资金有助于公司优

化资本结构，为实现战略发展目标提供资金保障。 

（四）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对公司治理不

会产生实质影响。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结构更加合理，有利于公司治理结

构的进一步完善及公司业务的健康稳定发展。 

（五）对公司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关系、

管理关系均不存在重大变化，本次发行不会增加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其关联方之间的同业竞争，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之间的

关联交易不存在重大变化。 

针对公司与均胜集团之间的关联交易，公司将按照现行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遵照市场化原则公平、公允、公正地确定交易价格，并履行必要的批准

和披露程序。 

（六）对公司董事、监事、科研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科研人员结构造成重大影

响。若公司拟因本次发行调整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科研人员结构，将根

据有关规定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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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一）保荐人（主承销商） 

名称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沈如军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1号国贸大厦 2座 27 层及 28层 

电话 010-65051166 

传真 010-65051156 

保荐代表人 孙英纵、陈贻亮 

项目协办人 岳丛璐 

项目组成员 罗唯、钟思远、王奕超、朱紫荆、高天行、于舒洋、张恒瑞 

（二）发行人律师 

名称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机构负责人 徐晨 

注册地址 上海市静安区北京西路 968 号嘉地中心 23-25层 

电话 021-52341668 

传真 021-52341670 

经办律师 孙立、唐敏 

（三）审计机构 

名称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机构负责人 邹俊 

注册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1 号东方广场东 2座办公楼 8层 

电话 010-85085000 

传真 010-85185111 

签字注册会计师 杨莉、张晓磊 

（四）验资机构 

1、发行人验资机构 

名称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机构负责人 邹俊 

注册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1 号东方广场东 2座办公楼 8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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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010-85085000 

传真 010-85185111 

签字注册会计师 王齐、张晓磊 

2、主承销商验资机构 

名称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机构负责人 胡少先 

注册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灵隐街道西溪路 128号 

电话 0571-88216888 

传真 0571-88216999 

签字注册会计师 田志刚、王瀚峣 

（五）资产评估机构 

名称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权忠光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工体东路 18 号中复大厦三层 

电话 010-65881818 

传真 010-65882651 

资产评估师 富菊英、王蔡培 

特此公告。 

 

 

 

宁波均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7月 15日 


